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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項質詢  
(口頭答覆 ) 

 
規管以招標方式出售住宅單位  

 
柯創盛議員問：  

 
據報，最近有一個住宅發展項目的部分單位以招標方式推售。

根據招標結果，某單位的售價竟比同日成交、同座向及同面積

但高 12層的單位的售價貴47萬元，另有 5個座向和面積相同但層
數不同的單位竟以同一售價成交。有評論指出，以招標方式售

樓造成資訊不透明，令準買家處於不利位置。此外，發展商訂

定的支付條款五花八門，難以計算其現金等值，令成交紀錄冊

上的 “成交價 ”未能反映單位的真正售價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會：  
 
(一 ) 會否考慮藉修訂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，加強規

管以招標方式出售住宅單位，例如規定只有大過某面

積的單位才可採用招標方式推售，以及發展項目不可

有多於某比例的單位以招標方式推售；及  
 
(二 ) 鑒於儘管發展商須在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列出已售

出單位的支付條款，包括售價的任何折扣及提供予買

家的贈品、財務優惠或利益，但一般準買家難以比較

不同項目和不同單位的支付條款，政府會否要求發展

商在成交紀錄冊，公布各支付條款按訂明方程式計算

所得現金等值，以便準買家更易掌握各單位的實際售

價？  
  



第14項質詢  
(書面答覆 ) 

 
訂定公眾地方和設施、街道及政府建築物的英文名稱  

 
尹兆堅議員問：  

 
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(“管理局 ”)早前把西九文化區內新落成的戲
曲中心的英文名稱定為 “Xiqu Centre”。該名稱沒有採用通用的
“opera”一詞，而採用了 “戲曲 ”一詞的漢語拼音 (即 “xiqu”)。然
而，有不少訪港旅客，以及本地華裔及非華裔人士向本人反映，

他們不明白 “Xiqu Centre”的意思。有市民指出， “Xiqu Centre”
這個命名偏離了政府的一貫做法，即採用粵語拼音或英文同義

詞作為香港街道及建築物的英文名稱。此外，康樂及文化事務

署的多個網頁，以及其舉辦的活動及展覽的刊物均把 “中國戲曲 ”
一詞譯作 “Chinese Opera”。另一方面， “opera”一詞在華人社會
獲廣泛採用，例如北京及新加坡等地的有關機構把 “戲曲 ”一詞譯
作 “opera”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鑒於本地建築物的英文名稱包含漢語拼音並不常見，

是否知悉管理局採用 “Xiqu Centre”作為 “戲曲中心 ”的
英文名稱的具體原因；  

 
(二 ) 會否要求管理局考慮把戲曲中心的英文名稱改為

“Chinese Opera Centre”，或在其英文名稱中以附註方式加
入 “Chinese Opera Centre”，令各界人士更了解該場地的功
用；  

 
(三 ) 現時用以訂定公眾地方和設施及政府建築物的英文名

稱的政策、準則及程序為何；有哪些公眾地方和設施

及政府建築物的英文名稱包含漢語拼音；及  
 
(四 ) 日後會否採用漢語拼音訂定公眾地方和設施、街道及

政府建築物的英文名稱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理

由為何，以及戲曲中心的英文名稱出現爭議是否理由

之一？  
  



第16項質詢  
(書面答覆 ) 

 
監察作慈善用途的遺產的管理事宜  

 
謝偉俊議員問：  

 
已故龔如心女士遺產包括資產淨值高達 1,370億港元 (截至去年 8
月 )的華懋集團。 2015年終審法院裁定，華懋慈善基金 (“慈善基
金 ”)是該筆遺產受託人 (“受託人 ”)而不是以無條件饋贈形式接收
有關遺產的受益人，並要求律政司籌備成立監管機構，確保慈

善基金按龔女士遺願運作，將該筆遺產用作慈善用途。歷任及

現任律政司司長至今未向法庭提交成立監管機構的計劃。此

外，近日律政司司長被質疑未履行慈善事務守護人責任，不當

處理已故 “時鐘酒店大王 ”逾百億港元作慈善用途遺產，並被入稟
追究責任。另一方面，據報由龔女士遺產臨時管理人 (“管理人 ”)
主導的華懋集團管治委員會 (“委員會 ”)近日終止受託人一位成
員的委員職務，原因是該人被懷疑涉內地虛假投資項目及洩露

有關委員會向該集團前行政總裁支付 “不正常離職補償 ”的文
件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有否查究受託人和管理人被指涉及的各項不當動用慈

善基金資產行為；如有，結果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 
 
(二 ) 會否因應傳媒及社會對龔女士遺產有否被挪用的關

注，公開交代慈善基金開支狀況；如不會，有何具公

信力方法，讓市民確信政府能有效監管慈善基金運作； 
 
(三 ) 為何歷任及現任律政司司長，至今仍未訂出成立慈善

基金監管機構計劃；上述遺產何時方可正式投入慈善

用途；  
 
(四 ) 據報管理人每年收取高達 6,000萬港元遺產管理費，而

由 2015年至今已收取逾兩億港元費用，政府有否評估
在該筆遺產正式用作慈善用途之前，管理人會收取管

理費的總額；  
 
(五 ) 據報律政司正考慮慈善基金提出撤換管理人要求，考

慮結果為何；  
 
(六 ) 鑒於律政司司長被批評一再延誤及不當處理巨額慈善

遺產，以致有關資產遲遲未能作慈善用途，政府有否



評估該等事件會否影響公眾對律政司司長擔任慈善事

務守護人的信心；  
 
(七 ) 鑒於單單上述兩筆巨額慈善遺產估算共約 1,500億

港元，政府有否評估有關資產遲遲未能用作慈善用

途，對整體社會福利有何負面影響；及  
 
(八 ) 律政司司長在處理慈善事務守護人工作上有何困難及

制肘；有何政策避免出現巨額慈善遺產處理失當及被

不合理延誤作慈善用途等問題？  
  



第20項質詢  
(書面答覆 ) 

 
屠房豬隻感染傳染病的事件  

 
邵家輝議員問：  

 
漁農自然護理署於本月 10日下午確認有一個來自上水屠房的豬
隻樣本被驗出有非洲豬瘟病毒，隨即宣布會把屠房內所有豬隻

銷毀。該屠房亦暫時停止運作超過一星期，以進行全面清洗和

消毒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(一 ) 鑒於非洲豬瘟只會在豬隻之間傳播而不會感染人類，

亦不會構成食物安全風險，政府以往和今後有何措施

向市民宣傳此信息，以維持市民對食用豬肉的信心；  
 
(二 ) 會否經充分諮詢持份者後，就該類事件設立一個賠償

機制；如會，詳情為何；如否，原因為何；  
 
(三 ) 有否研究日後可如何加快清洗和消毒上水屠房的程

序，以期盡量縮短其關閉時間；如有，詳情為何；如

否，原因為何；及  
 
(四 ) 有否從今次事件中總結經驗，用於制訂日後處理類似

事件的標準做法；如有，詳情為何？  
  



第21項質詢  
(書面答覆 ) 

 
為海上交通意外受害人提供經濟援助  

 
周浩鼎議員問：  

 
因應 2012年10月1日南丫島附近發生撞船事故，政府在2012年10
月 18日宣布，海事處會諮詢業界，以研究推行 10項改善措施。
其中一項措施是參考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，考慮應否設立海

上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在 2013年 5月 3日成
立海事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 (“督導委員會 ”)，以指示和督導海
事處處長進行全面的制度檢討和改革。督導委員會在2016年4月
發表的最終報告中表示，經考慮顧問硏究的結果，同意不在現

階段設立海上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

會：  
 
(一 ) 政府現時透過哪些援助計劃向海上交通意外受害人提

供經濟援助；  
 
(二 ) 2012年至今，每年第 (一 )項所述每項援助計劃 (i)向多少

名海上交通意外受害人提供經濟援助，以及 (ii)向該等
人士批出援助金的總額為何；及  

 
(三 ) 會否考慮擴大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的適用範圍，以

涵蓋海上交通意外受害人；若會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

原因為何？  
 

 


